
安徽省统计局统计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执法程序，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保障统计调查对象合法权益，记录执法全过程，形成

可追溯机制，根据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统计局相关规定，制

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省统计局及其统计执法人员依据

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

行政执法活动。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三条 统计执法全过程记录，是指通过文字、音像等记

录方式，对统计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

行、归档管理等统计执法整个过程进行跟踪记录的活动。

文字与音像记录方式可同时使用，也可分别使用。本制

度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第四条 统计执法全过程记录应坚持合法、全面、客观、

规范、公正、文明、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 建立健全统计执法全过程数据化记录工作机制，

探索成本低、效果好、易保存、防删改的信息化记录储存方

式。

第六条 政策法规处负责统计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的监

督检查。

第七条 启动统计执法，应履行审批程序，报局领导审批。



第八条 局机关各处室、各事业单位接到公民、法人或其

他组织对统计违法行为投诉、举报的，应做好记录，并按规

定移交执法监督局。需要查处的，应及时启动执法程序；经

审查决定不启动执法程序的，应依据相关规定告知投诉人、

举报人，并作书面记录。

第九条 统计执法人员应在相关调查笔录中对执法人员

姓名、执法证件编号及出示情况进行文字记录。检查对象和

相关单位、人员应当在询问笔录上签字，在现场检查笔录、

复印纸质资料等证据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公章。拒绝签字、盖

章的，由统计执法人员在笔录或者其他材料上注明原因，必

要时进行录音录像。

第十条 统计执法人员应告知相对人陈述、申辩、申请回

避、听证等权利，并进行记录。

第十一条 调查、取证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文字记录：

（一）询问当事人或证人，应制作询问笔录等文书；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书证、物证的，应制作统

计执法检查证据登记表等文书；

（三）现场检查，应制作现场检查笔录等文书；

（四）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应制作陈述和申辩笔录等

文书；

（五）举行听证会的，应依照听证的规定制作听证全过

程记录文书；



（六）指定或委托法定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的，鉴

定机构应出具鉴定意见书等文书；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调查方式的文书记

录。

上述文书均应由统计执法人员、行政相对人及有关人员

签字或盖章。

当事人或有关人员不配合或拒绝接受调查和提供证据的，

统计执法人员应进行文字记录，必要时可进行音像记录。

第十二条 调查、取证可根据实际情况，同时进行音像记

录。法律法规规定不能进行音像记录的除外。

第十三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应

制作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第十四条 统计执法检查结束后应提交检查报告，检查报

告应载明背景情况、基本情况、基本事实、检查对象的意见

建议、检查组的意见建议和证据材料清单等。

第十五条 法制机构审查文字记录应载明法制审查人员、

审查意见和建议。

第十六条 组织专家论证的，应制作专家论证会议纪要或

专家意见书，必要时可同时对论证过程进行音像记录。

第十七条 集体讨论决定的，应制作集体讨论文字记录或

会议纪要。



第十八条 统计执法决定文书应符合法定格式，充分说明

执法处理决定的理由，语言要简明准确。

第十九条 直接送达统计执法文书，由送达人、受送达人

或符合法定条件的签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

第二十条 邮寄送达统计执法文书应采用邮政挂号信或

邮政特快专递，留存邮寄送达的登记、付邮凭证和回执。

第二十一条 留置送达统计执法文书应符合法定形式，在

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

盖章，把统计执法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音像记

录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和现场情况。

第二十二条 依法采用委托、转交等方式送达统计执法文

书的，应记录委托、转交原因，由送达人、受送达人在送达

回证上签名或盖章。

第二十三条 公告送达应重点记录已经采用其他方式均

无法送达的情况以及公告送达的方式和载体，留存书面公告，

并采用截屏截图、拍照、录像等适当方式进行音像记录，并

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二十四条 作出统计行政执法决定后，应对当事人履行

执法决定的情况进行文字记录。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统计执法决定需要强制

执行的，应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按照法定形式制作催告

书并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在依法催告后，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应

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相关文书、强制执行结果等全过程进

行文字记录。

第二十七条 统计执法人员在统计执法行为终结之日起

30 日内（法律、法规、规章有具体要求的，从其规定），应

将统计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和音像记录资料，形成相应案

卷，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归档、保存。

案卷保存期限按照相关规定的保存期限进行保存。

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统计执法人员应在 24 小时内按要

求将信息存储到执法信息系统或本单位专用存储器，不得自

行保管。

第二十八条 建立健全统计执法全过程记录管理与使用

制度，明确专门人员负责对全过程记录文字和音像资料的归

档、保存和使用。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根据需要申请查阅、复制相关执法全

过程记录信息的，经执法监督局负责人批准同意，方可复制

使用，依法应保密的除外。

第三十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执法记

录信息，应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和权限进行管理。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是指统计执法过程

中使用的录音机、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执法记录仪、

手持执法终端和视频监控等记录设备。



第三十二条 音像记录设备配备应坚持厉行节约、从严控

制、性能先进、设备配备与统计执法工作需要相适应的基本

原则。严禁配置与统计执法工作无关的音像记录设备。

第三十三条 统计执法人员领用、使用音像记录设备，仅

可用于统计执法活动，严禁在非执法活动或个人事务中使用

音像记录设备。

第三十四条 统计执法音像记录设备由执法监督局统一

管理，明确专人负责，建立健全音像记录设备的管理、维护、

培训、使用及检查等具体制度。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由省统计局政策法规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制度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